河南省实行森林火灾扑救补偿制从全民扑火到以“专”为主
森林火灾实行有偿扑救、森林消防车辆免收养路费……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的一份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，凸现了我省在森林防火政策上的一些新变化。
　　４月１日，省林业厅防火办主任李铁柱告诉记者，这次森林防火政策最大的变化是，实行“森林火灾扑救补偿机制”，即森林消防队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费用，由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、个人给予补偿。火灾原因不清的，由林权所有者支付；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、个人或林权所有者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，由当地政府补助。
　　为保障森林防火需要，今后对执行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的各种森林消防车辆，税务部门免征车辆购置税；交通部门免收养路费和车辆通行费（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）；建设部门免收各类风景区及保护区门票及停泊费用。广播电视、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。
　　“今后我省森林防火将从全民扑火向以‘专’为主转变。”李铁柱说，因森林扑火抢险救灾情况紧急、危险性大、技术性强，必须由专业、半专业的森林消防队伍来承担。
　　《通知》中还规定，林业部门的生态效益补偿金优先用于森林防火工作。（夏治军）
